
寵物尋獲申報表 
 

（尋獲人資料可免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紅框部分由尋獲人填寫 

尋

獲

人

資

料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□男  □女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 
□□□        縣       鄉鎮       里          路       段       弄       樓之 
              市       市區       鄰          街       巷       號之 

聯絡電話：（宅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分機 

         （其他）                  （E-mail） 

寵

物

資

料 

尋獲地點： 

尋獲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寵

物

資

料 

種類：□狗  □貓 

晶片號碼： 

受

理

機

構 

□登記機構 

編    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名    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受理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□動物收容所 

編    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名    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受理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◎紅框部分由尋獲人填寫 

領

回

人

資

料 

飼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／居留證字號／護照號碼： 

飼主／代辦人簽名（或蓋章）： 

 
(請確實填妥資料並簽名，方完成遺失註銷手續)  遺失註銷協尋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檢附事項：□核對飼主身分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□寵物登記證影本 

          □委託代辦申請書（飼主本人親辦者可免附） 

本申請單共二聯     第一聯由登記機構寄交地方主管機關存查   第二聯由受理登記機構存查 

 


